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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

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8〕76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规定，现就延长高新技术

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

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通知》第一条所称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

业资格（以下统称“资格”）的企业，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 个

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，是指当年具备资格的企业，其前

5 个年度无论是否具备资格，所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。 

2018 年具备资格的企业，无论 2013 年至 2017 年是否具备资格，

其 2013 年至 2017 年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，均准予结转以后

年度弥补，最长结转年限为 10 年。2018 年以后年度具备资格的

企业，依此类推，进行亏损结转弥补税务处理。 

二、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其取得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注明的有效期

所属年度，确定其具备资格的年度。 

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其取得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注明

的年度，确定其具备资格的年度。 

三、企业发生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的合并或分立重组事项的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95


